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齡者咀嚼吞嚥暨口腔保健學習中心設置辦法
109.04.09 108學年度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高齡者咀嚼吞嚥暨口腔保健學習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之成立，以推動提升高齡族群咀嚼吞嚥能力及口腔保健照護為目的。

第2條 本中心之任務涵蓋社區及機構衛教、學術研究、教育推廣與業界員工代訓服務。
第3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一年，任滿得連任，由校長就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中聘兼之。本中心分設教育訓練組、行政管理組，各組置組長一人，校長就專任講師以上教師聘兼之、或相當人員、職員兼任。並由校長聘任組員若干人，處理本中心有關業務。

第4條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適時召開中心成員會議，會議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含)成員出席，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5條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職務掌職
	中心主任
	1. 統籌規劃中心發展計畫並督導執行。
2. 規劃、推動與發展護理學院高齡咀嚼吞嚥及口腔保健相關教育課程。
3. 建構與執行本中心服務模式，提供本校及夥伴學校同質同效之服務。

4. 與產、官、學單位合作規劃、推動相關課程共同提升高齡全程照顧專業品質。
5. 統籌中心年度預算與使用。
6. 統籌規劃與管理中心設施設備及行政資源備。
7. 處理中心公文。

8. 配合學校校務之發展，綜理相關業務。
9.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教育訓練組長
	1. 規劃與推動中心各項教學事宜。
2. 規劃與推動產學合作事宜。
3. 規劃與推動各項教學課程訓練、教材製作事宜。
4. 提供企業人才培訓及專業發展諮詢服務。
5. 協助主任處理各項中心業務工作。
6.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行政管理組長
	1. 規劃中心行事曆。
2. 規劃及管理中心各項設備儀器。
3. 辦理行政單位聯繫、參訪相關業務。
4. 規劃中心各類會議事務。
5. 辦理中心各類計畫相關行政庶務。
6. 協助主任處理各項中心業務工作。
7. 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PAGE  
2

